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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初级中学

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

为了有效提高应急处置学校自然灾害事件的能力和水平，

规范应急处置工作，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，保障全体师生员工的

人身安全，减少学校资产损失，特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学校切实加强领导，成立预防自然灾害工作领导小组，一旦

发生自然灾害事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领导小组快速有效开展

工作。

学校预防自然灾害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李振东

副组长：刘甲壮 王建东 刘述利 张辉

组 员： 李春玲 总务处人员 各班班主任

二、工作目标

1、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，提高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自

我保护意识。

2、完善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网络，做到早预防、早报告、早

处置。

3、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及时采取措施，确保不因

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安全和财产损失。

三、工作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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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预防为主，常备不懈。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知识，

提高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安全保护意识。加强日常检查，发现隐患

及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，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件的损失。

2、依法管理，统一领导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对自

然灾害事件的预防、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，对于违

法行为，依法追究责任。各级各类学校，在区管委会和区文教卫

生局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学校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

负责预防、指挥、协调、处理工作。

3、快速反应，运转高效

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，增强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储备，提高应

急处理能力。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件，快速反应，及时高效地做

好处置工作。

四、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

1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自然灾害事件的领导和管理。将预

防自然灾害事件的工作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，并定期开展专项

督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。

2、学校应经常性地对校舍、场地、围墙、水沟、烟囱、电线、

树木等建筑定期开展自查，尽早发现问题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3、学校应在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前做好师生员工的疏散安排工

作。

4、增加学校投入，切实加固好自然灾害事件易发生的基础设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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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

1、学校在台风、暴雨、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，应建立 24 小时

值班制度，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。

2、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报告制度。对发生的事件

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，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在 2 小时之内报告有

关部门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
3、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，或授意他人隐

瞒、缓报、谎报。

4、建立自然灾害事件举报制度。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

力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件的隐患，有权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

上级政府部门举报有关学校不履行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处理规定

和职责的情况。

六、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反应

根据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情况，结合学校的特点，学校应启动

相应的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预案，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。

保证组织落实，人力落实，财力落实，以最快、最高效的办法，

处置好事件发生情况，确保师生的安全。


